
第四单元  上市公司收购 

 

6、收购价格 

（1）收购人进行要约收购的，对同一种类股票的要约价格，不得低于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 6 个月内收购

人取得该种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 

 

（2）要约价格低于提示性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该种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的，收购人聘请

的财务顾问应当就该种股票前 6 个月的交易情况进行分析，说明是否存在股价被操纵、收购人是否有未披露

的一致行动人、收购人前 6 个月取得公司股份是否存在其他支付安排、要约价格的合理性等。  

【注意】上市公司收购要约适用于被收购公司的所有股东，但可以针对优先股股东和普通股股东提出不同的

收购条件。 

 

7、禁售 

收购人在收购期限内，不得卖出被收购公司的股票；也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外公开求购被收购公司的股份。 

【注意】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 

 

8、被收购公司董事会的义务 

（1）被收购公司董事会应当对收购人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及收购意图进行调查，对要约条件进行分析，对

股东是否接受要约提出建议，并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提出专业意见。 

（2）在收购人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后 20 日内，被收购公司董事会应当公告被收购公司董事会报告书与独立

财务顾问的专业意见。 

（3）收购人对收购要约条件做出重大变更的，被收购公司董事会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公告董事会及独立财务

顾问就要约条件的变更情况所出具的补充意见。 

 

（4）在收购人作出提示性公告后至要约收购完成前，被收购公司除继续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或者执行股东大

会已经作出的决定外，未经股东大会批准，被收购公司董事会不得通过处置公司资产、对外投资、调整公司

主要业务、担保、贷款等方式，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或者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防止董事会在新老板

来之前把公司给整垮了） 

（5）在要约收购期间，被收购公司的“董事”不得辞职。（维护老股东的权益） 

 

9、预受要约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 3 个交易日前，预受股东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受要约的手续；在要约收购期限

届满前 3 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的接受。（最后 3 天收购人都开始准备钱了，预受股东就不

能再撤回了。） 

 

四、强制要约制度 

1、强制要约情形 

（1）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收购人持有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份达到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时”，继续

增持股份的，应当采取要约方式进行，发出全面要约或者部分要约。 

（2）收购人拟通过协议方式收购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份超过 30%的，超过 30%的部分，应当改以要约方式进行；

但如果符合豁免的，收购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符合前述规定情形的，收购人可以履行其收购协议；不符合

前述规定情形的，在履行其收购协议前，应当发出全面要约。  

 

2、豁免事项情形（2+9） 

2020 年 3 月 20 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了修订后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对“免于发出要约”的内容进行

了重大调整。 

 

（1）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事项（2 项） 



①同控： 

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明本次转让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一个妈） 

②重组： 

上市公司面临严重财务困难，收购人提出的挽救公司的重组方案取得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且收购人承诺 3

年内不转让其在该公司中所拥有的权益。（雷锋做好事） 

 

（2）免于发出要约（9 项） 

①国有资产变动：（同受“国资委”管理） 

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 

②减资回购：（躺着也中枪） 

因上市公司按照股东大会批准的确定价格向特定股东回购股份而减少股本，导致投资者在该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 

 

③非公开发行新股：（向个别股东定向增发） 

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

者免于发出要约； 

 

④小幅增持：（小额增持） 

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

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 

【注意】增持不超过 2%的股份锁定期为增持行为完成之日起 6 个月。 

 

⑤绝对控股：（早就控制了） 

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0%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

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 

⑥证券承销、贷款：（包销） 

证券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依法从事承销、贷款等业务导致其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超过 30%，没有实际控制该公司的行为或者意图，并且提出在合理期限内向非关联方转让相关股份的解决方

案； 

 

⑦继承所致： 

因继承导致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 

 

⑧约定购回： 

因履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协议购回上市公司股份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的 30%，并且能够证明标的股份的表决权在协议期间未发生转移； 

⑨优先股表决权依法恢复：（连续 2 年或累计 3 年不分红） 

因所持优先股表决权依法恢复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 

 

【例-单选题】上市公司甲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股东乙公司以每股 1 元的价格回购 4000 万

股的决议。该 4000 万股回购注销完成后，甲公司股份数将发生变更，股东李某持股数量保持不变，但持股比

例将由 29%增至 31%。根据证券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李某此次持股比例变更及其法律后果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A.李某因持股比例将超过 30%，必须履行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B.李某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C.在获得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批准后，李某才得免于发出要约  



D.李某最多仅能持股至 30% 

 

答案：B 

解析：因上市公司按照股东大会批准的确定价格向特定股东回购股份而减少股本，导致投资者在该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属于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例-单选题】甲公司是乙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自 2020 年 10 月 15 日起持有乙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40%。

乙上市公司发布公告，披露甲公司拟自 2021 年 12 月 2 日起 12 个月内以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乙

上市公司 1%的股份。根据证券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甲公司此次增持及其法律后果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 

A.甲公司只能通过大宗交易进行增持 

B.除非经证券交易所批准，甲公司不得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C.甲公司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D.如果未获得股东大会特别决议批准，甲公司就应向乙公司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约 

 

答案：C 

解析：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

一年后，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属于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五、协议收购 

1、过渡期的义务 

过渡期：自签订收购协议起至相关股份完成过户的期间 

（“三不得”） 

（1）在过渡期内，收购人不得通过控股股东提议改选上市公司董事会，确有充分理由改选董事会的，来自收

购人的董事不得超过董事会成员的 1/3； 

（2）被收购公司不得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3）被收购公司不得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不得进行重大购买、出售资产及重大投资行为或者与收购人及

其关联方进行其他关联交易。但收购人为挽救陷入危机或者面临严重财务困难的上市公司的情形除外。 

 

2、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义务 

（1）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向收购人协议转让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应当对收购人的主体资格、诚信情况

及收购意图进行调查，并在其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有关调查情况。 

（2）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的，被收购公司董事会应当对前述情形及时予以披露，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公司利益。 

 


